
坚持知识普惠
再度重补600万册正版图书

本季“多多读书月”，拼多多投入亿元

级读书基金增强官方补贴力度，扩大书目

补贴范围的同时，叠加平台“百亿补贴”频

道重点资源，着力推介超 1200 本经典著

作，直补逾600万册正版经典热销图书。

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未读图书、上

海外文图书等数家出版社和出版品牌、公

司将首次参与，希望尝试通过与新电商平

台的结合，扩大正版优质图书传播。“我们

很兴奋能与这些出版社合作，希望本季活

动能与他们在图书销售及品牌合作方面碰

撞出更多可能性。”“多多读书月”负责人

称。

为让广大爱书人拥有更好的购买体

验，二季度以来，拼多多还加大力度推进图

书生态建设工作，开展“图书治理和版权保

护”专项行动，发布《拼多多图书市场管理

规范》，进一步完善平台内商家合规经营以

及消费者良好购物体验的制度保障。

秉承高质量发展
为读者开启高质量阅读之旅

本季读书月，拼多多力求在内容选择

上更加“精细和广阔”，为不同的读者提供

符合自身需求的阅读体验。“精细是指我们

筛选了大量获得国内外图书奖项的图书，

还有对社会现象有精准描述，对史实有独

特分析的社科书籍；广阔则表明书籍涉及

领域更广，比如我们这次选择了植物中介

绍菌类的书籍，它不仅是科普读物，而且将

菌菇和云南当地的文化结合，非常有趣。”

拼多多负责人表示。

此外，本季读书月新设“编辑荐读”和

“旅行阅读间”两个板块，书目涉及文学小

说、历史、社会学、科研、植物学、非虚构、经

济学等领域。

“‘多多读书月’已逐渐成为获取和打

造爆款图书的重要渠道。”拼多多负责人表

示，“多多读书月”的重点推介与补贴加持

让“全民拼书”已破圈为图书界一景。“在这

里，消费者实现了品质阅读，而出版机构能

够直连新市场与新粉丝。”

“为你读书”公益行动
继续深度“下沉”

与“多多读书月”一起成长的，还有向

中国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校发起捐赠的“为

你读书”公益行动。该行动自两年前在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启动以来，至今，“为

你读书”的足迹已经遍布超过20个省份的

山区中小学、特殊学校，为全国100多所学

校捐赠超过30万册图书。

9月8日，“为你读书”携手著名作家管

斌教授走进福建省龙岩市山区奥杳小学，

为孩子们带去5400册图书以及二胡、扬琴

等中国民族乐器以及足球等文体用具。管

斌教授还从古时管仲讲到雷锋精神，给孩

子们上了生动一课。

据悉，“为你读书”公益捐赠行动还将

邀请知名作家、媒体人前往福建永定、西藏

那曲、贵州息烽、江西永丰、山西吕梁、新疆

喀什等地，为当地学生送去“知识之光”。

庆丰收 读好书

第六季“多多读书月”来了

来自知名出版社、图书品牌的图书编辑为

广大读者精挑细选20本热门好书

“为你读书”公益捐赠行动走进西藏林芝，

邀请广州粤剧团为当地孩子带去粤剧艺术通

识课

9月26日，第六季“多多读书月”如期而至

通讯员 刘舟 本报记者 朱蓓蓓

丰收时节传耕读。近日，第六季“多多读书月”如期而至。未来

一个月，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将联合上百家国内知名出版社，重补超

过1200本经典著作，为近9亿用户送去600万册平价正版好书。

“本次‘多多读书月’关注当下社会思潮，从涵养普通人精神世

界的角度出发，通过倾斜补贴资源，助力经典好书出圈。”拼多多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完善正版平价好书的产消链条，促使消费者与

出版社两头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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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23年10月8日

（2023）浙0304民初4216号之二
郑胜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多明格鞋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与被告郑胜伟、邱鹤林、顾海波与破产有关的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165号

田海燕：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郭溪单飞鞋底加工
场与被告田海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该案民事判决书：被告田海燕应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瓯海郭溪单飞鞋底加工场货
款26830元及利息损失（以26830元为基数，自2023年7
月3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1元，公告费650元

（原告温州市瓯海郭溪单飞鞋底加工场已垫付），由被告田
海燕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6660号
金建军：本院受理原告赵新林与被告金建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初6660号案件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诚信诉讼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等。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
15万元及滞纳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4倍计付，以15万本金为基
数，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被告支
付违约金15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的律师费20000元；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现定于2023年11月28日上午9时在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梧田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6277号
徐玉贵：本院受理原告凌国权与被告徐玉贵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告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提供
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被
告立即支付欠款1053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按
1053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业拆借中心报
价利率计算始于2019年1月11日至判决生效日)；2.被告

承担案件诉讼费。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限届满之后的
第三天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盐官法庭第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4626号
陈光海：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韩欣阁服饰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浙0481民初462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被告陈光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海宁
市韩欣阁服饰有限公司货款468000元，并赔偿以468000
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
率12％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8320元，由被告陈光海
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陈光海负担（给付方式：由被
告陈光海直接支付给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050号
沈会兴、曹建琴：本院受理的原告郑明方与被告沈

会兴、曹建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两被告
立即归还借款4万元；2、判令两被告支付利息(以4万元按
月息1分从2021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
止)；3、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
日内。本案于：2023年12月1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270号
杨国祥：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旧馆四发服装砂洗厂

与被告杨国祥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
立即向原告支付砂洗加工费共计人民币70000元，并以
所欠加工款70000元为基数，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
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12月

12日9时00分在练市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007号
毛大法：本院受理原告陈步龙与被告毛大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人
民币30000元及利息8700元（2021年2月3日至2023年7
月2日），欠款共计38700元，从2023年7月3日开始按月息
1%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郭子教担任审判员独任
审理，定于2023年11月28日15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
院杭坪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诉，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864号
李晓炜：本院受理原告李家龙与被告王丽萍、李晓

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二被告
立即归还借款本息合计122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
息1150289元（以本金800000元月利息2分计算自
2016年6月4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计808000元；
以本金800000元年利率14.6%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
至2023年7月26日止，计342289元，合计1150289元，
之后利息另计至实际归还之日止），共计2370289元；2.
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黄宅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44号
本院于2023年9月21日裁定受理兰溪市迪科机床

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9月13日指定
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迪科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管
理人。兰溪市迪科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3年11月10日前向兰溪市迪科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兰溪市中州路57号二楼浙江大名律师
事务所，联系人为刘晓华，联系方式13706895129）申报
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30—11：00，下午14：00—17：
00，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兰溪市迪科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兰溪市迪科机床制造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11月
17日上午9时0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
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45号
本院于2023年9月21日裁定受理兰溪市德圣板材家

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9月13日指定浙江
大名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德圣板材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兰溪市德圣板材家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3年11月
10日前向兰溪市德圣板材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兰溪市中州路57号二楼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联系人为刘
晓华，联系方式13706895129）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
午8：30—11：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
外）。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兰溪市德圣板材
家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兰溪市德
圣板材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2023年1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
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46号
本院于2023年9月21日裁定受理兰溪市百色虹油墨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9月13日指定浙江大
名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百色虹油墨有限公司管理人。兰
溪市百色虹油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3年11月10
日前向兰溪市百色虹油墨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兰溪
市中州路57号二楼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联系人为刘晓

华，联系方式13706895129）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30—11：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
外）。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兰溪市百色虹油
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兰溪市百色
虹油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3年11月17日上午10时0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
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030号
临海市航美商贸有限公司、白慧忠：本院受理原告

林汝文与被告临海市航美商贸有限公司、白慧忠为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
2023年11月28日）。原告要求被告临海市航美商贸有
限公司款389393.2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判令被告白慧忠对临海市
航美商贸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
和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1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4870号
浙江汇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起霸

风机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汇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为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不在住所地且无人代收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截止日为2023年11月28日）。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
款28995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之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
期付款利息，利率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3年11月29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